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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篇政权政协

1950年10月，第一区、第十区各政党、团体协商产生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闭会期间由区公所(区

政府)行使人民代表会议职权。1980年5月，区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依法设立区人大常务委员会，作

为区人民代表大会的常设机构，在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行使监督权、决定权和任免权。

1949年1月，区人民政府建立后贯彻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落实市政府指示，执行人民

代表大会决议，管理辖区内各项行政事务。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区

属工业和市场经济，加快城区建设步伐，创造良好的市容环境和社会秩序。经济运行保持平稳、健康、

快速发展。

1950年10月，建立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政治协商委员会。1956年6月，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

会议和平区第一次会议，至1998年共产生10届政协和平区委员会。政协各界委员会履行政治协商、

民主监督的基本职能，团结各民主党派和各界爱国人士参政议政，为振兴和平与祖国统一服务，为发

展区域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献计出力。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与中国共产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

胆相照、荣辱与共”独立自主地开展活动，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各界人民代表大会

第一章 人民代表大会

第一节 代表会议

第一次会议1950年10月9。10日一区召开。会议听取审议了《区人民政府工作报告》、《公安

工作报告》。会议选举出17人组成的第一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政治协商委员会，主席傅文坛，副主席

李敬仁、杨健庵。12月27～29日十区召开，选举于文为第十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政治协商委员会主

席，张敏之、李勉之为副主席。

第二次会议 1951年3月9～11日一区召开。会议讨论了房屋问题、五年概算附加征税问题。

通过了《关于贯彻执行私人房屋租赁暂行条例》的决议。传达了许建国副市长的《镇反工作报告》。

第三次会议1951年8月12～13日一区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政府工作报告》、《镇反工作报

告》、《提案审查处理工作报告》，作出了相应的决议。

第四至八次会议1951．1953年召开。第四次会议主要议题是贯彻“三反”、“五反”政策；第五次

会议是贯彻市政府关于区划意见及民主建政的意见；第六次会议传达了天津市四届一次各界人民代

表会议决议精神；第七次会议主要议题是贯彻《婚姻法》；第八次会议主要议题是传达贯彻《房屋条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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匪意碣 第十三篇政权政协

二、历届人民代表大会

一区，和平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一次会议 1953年12月28—30日一区召开。会议代表162人。会议审议通过《一年来区政

府工作及今后任务的报告》、《普选工作报告》和《提案审查报告》。会议提出：动员和组织全区人民学

习过渡时期总路线，继续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并作出贯彻国家过渡时期总路线为全区人民今后任务的

决议。会议选举傅文坛为一区人民政府区长，于龙、刘涛、刘世增为副区长，郑森(女)、杨成章等12人

为区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12月26～28日五区召开。会议代表148人。选举王郁文为区长，张敏

之、孔祥庭、刘长福为副区长。

第二次会议 1954年5月13—14日召开。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第一季度工作总结和第二季度工

作计划的报告》、《关于国家对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报告》、《关于房屋工作的

报告》、《关于卫生工作的报告》和《关于首届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提案执行情况的报告》。会议确定今

后一段时间的工作任务是：继续对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搞好文教卫生、房屋修

缮、劳动就业、公债缴款等工作。

第三次会议 1954年6月30日～7月1日召开。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宣传和讨论中华人民共和

国宪法草案_[作的动员报告》、《关于第二季度几项主要工作执行情况和第三季度工作计划的报告》，

作出了相应的决议。会议选举出席天津市首届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48人。

第四次会议 1954年9月25—26日召开。会议听取讨论《天津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

议的传达报告》，审议通过了《一区1954年第三季度工作执行情况和第四季度工作任务的报告》。作

出《动员全区人民在今后的工作中切实贯彻天津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精神》的决议。

第五次会议 1955年1月10—12日召开。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贯彻国家对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

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报告》、《第一区1954年工作及今后任务的报告》、《反对美蒋条约的报告》。会议

补选李守贞为一区出席天津市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

第六次会议 1955年3月9～10日召开。会议听取《关于市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精神’‘妇报

告》、《关于兵役法修正草案的报告》。根据上级决定宣布：区人民政府改称区人民委员会，区委书记不

再兼区长职务。会议补选李杰为区人民委员会区长，增选王磊、王锦文、李萍(女)、章世芹(女)为区人

民委员会委员。选举赵华峰为区人民法院院长。

第七次会议 1955年lo月14～15日召开。会议听取《天津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

精神和关于天津市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及本区当前几项重要工作报告》、《关于撤销阶级异

己分子傅文坛的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资格的报告》，并作出相应的决议。

第八次会议1956年3月22～24日召开。会议听取讨论《天津市首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

精神报告》，审议通过《和平区1955年几项重要工作任务的报告》、《区人民法院1955．1956年工作情

况和今后任务的报告》，并作出相应的决议。

1956年5月任命张树r为区人民委员会副区长。

和平区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一次会议 1956年1 1月30日～12月4日召开。会议代表217人。会议审议通过了《三年来

工作情况及今后任务的报告》、《区人民法院的工作报告》。会议提出继续大力开展劳动竞赛，反对浪

费，厉行节约和继续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上作，做好文教、可生和知识分子上作；继续贯彻粮食统购统销

政策和深入开展肃清一切反革命分子的斗争。会议选举李杰为和平区人民委员会区长，刘涛、王学、

刘世增、张树仁为副区长，王磊、王荣(女)等18人为区人民委员会委员。会议选举出席天津市第二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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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篇政权政协

人民代表大会代表47人。11月27～30日新华区召开。出席会议代表201人。选举张敏之为区长，

陈宗平、杨天受、王锡佐、孔祥庭为副区长，王晓敬为法院院长。

第二次会议1957年8月20—22日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和平区1957年上半年几项主要工

作执行情况的报告》、《区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和《提案处理情况的报告》。会议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

矛盾，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思想和作风，提高全区人民和全体干部的政治觉悟，把各

项工作做得更好。

和平区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一次会议1958年5月15～17日召开。会议代表217人。会议审议通过《区政府一年来的工

作报告》、《区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会议提出大力开展技术革新活动，努力完成和超额完成工业和手

工业生产计划；加强对个体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深入贯彻“为生产、为消费者服务”的商业工作方

针；加强市场管理，完成各项工作任务。会议选举李杰为和平区人民委员会区长，刘涛、王学、刘世增、

张树仁为副区长，于德海、于传双、王磊等20人为和平区人民委员会委员。会议选举赵华峰为和平区

人民法院院长。选举出席天津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43人。5月15日～17日新华区召开。出

席会议代表204人。选举张敏之为区长，李兆先、王成立、孑L祥庭为副区长，王晓敬为法院院长。

1958年10月，根据天津市人民委员会《关于实行行政区划的决定》，调整行政区划，组建新的和平

区。新和平区由原和平区全部、原新华区全部及原城厢区东南角街、西南角街、东北角街、西北角街和

原河北区光复道地区组成。区长、副区长职务由上级任命，代表大会沿袭了区划调整前和平区的届

次。人民代表大会代表567人(增加原新华区代表192人，原城厢区代表147人，原河北区建国道代

表26人)。

第二次会议 1959年2月27。28日召开。会议听取并审议通过了《和平区人民委员会工作报

告》、《和平区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会议提出今后一段时间的任务是进一步搞好工、№生产，全面完成

国家计划，搞好财贸工作，尽口，能满足人民生活不断提高的需要，关心群众生活，努力完成各项工作任

务。

第三次会议1959年10月30～31日召开。会议听取并审议通过《反右倾、鼓干劲、为提前完成

1959年的任务而奋斗》的报告，并作出相应的决议。会议补选刘清华为和平区人民委员会副区长。

第四次会议1960年4月23。24日召开。会议听取并审议通过《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为实

现1960年的全面跃进而奋斗》的报告，《关于1959年财政决算和1960年财政预算(草案)的报告》，作

出了相应的决议。会议补选李兆先为和平区人民委员会区长，安宁、林克为副区长，梁文周为和平区

人民法院院长。

和平区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一次会议1960年12月28～30日召开。会议审议通过《天津市和平区人民委员会工作报

告》、《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会议提出更好地贯彻执行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工农

业同时并举的方针，确立国民经济的发展要以农业为基础的思想，大办农业、大抓生活，促进工农业发

展。选举李兆先为和平区人民委员会区长，刘清华、刘振华、安宁、林克、张树仁为副区长，于德荣、王

芸(女)、王则昭(女)等19人为人民委员会委员。选举出席天津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07人。

通过了市中级人民法院43名人民陪审员名单。

第二次会议1961年12月15～16日召开。会议审议通过《和平区人民委员会工作报告》、《和平

区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会议提出切实贯彻执行中央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争取形

势的进一步好转。会议增选庞明德、苏更(女)、郭孝田为和平区人民委员会副区长。

第三次会议1962年8月16～18日召开。会议听取《关于天津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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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的传达报告》，审议通过了《和平区人民委员会工作报告》、《关于加强人民代表联系选民工作办法的

报告》，并作出相应的决议。

和平区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一次会议1963年10月21～23日召开。会议代表345人。审议通过《和平区关于两年来的

工作和今后主要任务的报告》、《和平区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提出继续贯彻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

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进一步做好调整、提高工作。会议选举李兆先为和平区人民委员会区

长，王磊、张树仁、郭孝田为副区长，王则昭(女)、王芸(女)、王瑜庭、刘景新等21人为区人民委员会委

员。选举梁文周为和平区人民法院院长。选举出席天津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94人。通过了

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56名人民陪审员名单。

第二次会议 1964年4月1—2 H召开。会议听取并审议通过《和平区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

青年上山下乡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没的报告》，作出了相应的决议。

第三次会议 1964年12月18～19日召开。会议审议通过《和平区人民委员会工作报告》、《和平

区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作出了相应的决议。会议补选张桐峰为和平区人民法院院长。

和平区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一次会议 1965年12月2～4日召开。会议代表345人。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区人民委员会

两年来的工作和今后主要任务的工作报告》、《和平区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会议提出进一步大力抓好

为生产、为生活服务工作；加强战备，努力搞好教育、文化、卫生、社会救济等项工作。会议选举李兆先

为和平区人民委员会区长，安宁、郭庆文、郭孝田、张素(女)为副区长，王彬如(女)、王佩儒、王瑜庭等

20人为区人民委员会委员。选举出席天津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98人。通过了天津市中级人

民法院50名人民陪审员名单。

第二次会议1966年5月16—17日召开。会议审议通过《和平区关于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参

加农村和边疆社会主义建设的工作报告》，区委书记王中年作《形势和任务》的讲话。中国人民解放军

生产建设兵团农建十一师介绍了天津市知识青年参加边疆建设的情况。

根据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决定，“文化大革命”期问的革命委员会作为一届人民代表大会计

算。此届自1968年1月～1980年5月，任期12年4个月。

和平区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一次会议1980年5月5～10日召开。会议代表350人。会议审议通过《区革命委员会工作

报告》、《区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区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总结了粉碎“四人帮”以后的工作情况，认

为全区人民在市、区委的领导下，认真执行党中央的一系列重大决策，拨乱反正，使全区的面貌发生了

重大变化，初步形成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特别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指引下，实现了全区

工作重点的转移，全区干部、群众大干“四化”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各条战线的工作都有了很大的发展。

会议提出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继续贯彻执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深入开展增产

节约运动，关心和解决群众生活中的急迫问题，动员全区人民大干四化，服务四化。会议选举李兆先

为和平区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刘华、刘振华、张文军、周友光、相文泉、祝汝方(女)为

副主任，马芳素(女)、左宝春、刘任堂、刘志明、刘松庵、刘道纯、伉铁侠、张智(女)、张希贤、李润兰

(女)、尚明珠(女)、彭义祥为委员。选举安景英为和平区人民政府区长，安宁、张素(女)、张好生、张树

仁、郭孝田为副区长。选举马德桐为和平区人民法院院长，武志建为和平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选举

出席天津市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84名。

第二次会议1981年5月13—15日召开。会议审议通过《区人民政府工作报告》、《区人大常委

会工作报告》、《区人民法院上作报告》、《区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并作出相应的决议。会议提出以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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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态度贯彻中央工作会议确立的“在经济上实行进一步调整，政治实现进一步安定”的方针，坚持四项

基本原则，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大力整顿社会治安，稳定物价，努力做好为生产、为人民生活服务的各

项工作，把修复震损房屋做为一项重点工作。

第三次会议1982年4月2l～24日召开。会议审议通过《区人民政府工作报告》、《区人大常委

会工作报告》、《区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和《区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会议号召在区委、区政府领导下，

两个文明一起抓，突出抓好震损房屋的恢复重建工作，打好市容卫生翻身仗，鼓足干劲，努力做好各条

战线的工作。会议通过《关于义务植树和爱护树木的决定》、《行动起来，千方百计节水、保水的决定》、

《关于制定街规民约的决定》。

第四次会议1983年3月2—5日召开。会议审议通过区人民政府、区人大常委会、区人民法院、

区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报告，并作出相应的决议。会议要求紧紧围绕中央确定的“改革要坚持，经济要

抓紧”的方针，继续把加强城市管理，安排好人民生活为重点，把广大群众看得见、摸得着，见效快，群

众直接受益的工作突出抓好，开创全区工作的新局面。会议选举出席天津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的

代表86名。

第五次会议1983年9月1～2日召开。会议代表253人。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加速领导班子“四

化”建设的要求和市委调整区级领导班子的决定，根据《地方组织法》的规定，会议接受李兆先辞去和

平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职务的请求，接受刘道纯辞去和平区人大常委会委员的请求；接受安景英辞去和

平区人民政府区长职务，安宁、张树仁、张素、张好生辞去副区长职务的请求。会议补选安宁为和平区

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素为副主任；补选张好生为和平区人民政府区长，刘福生、黄东生、潘兆鹿为和平

区人民政府副区长。

和平区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一次会议 1984年4月25日召开。会议代表320人。会议审议通过《区人民政府工作报告》、

《区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区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和《区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会议提出继续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以建设管理好城市，组织安排好人民生活为重点，带

领全区人民为实现党的十二大提出的目标，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党风和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

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而努力奋斗。会议选举安宁为和平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尤伟仁、刘振

华、张素(女)、张文军、林涛、祝汝方(女)为副主任，马万里、刘崇秀、刘任堂、刘松庵、伉铁侠、张希贤、

张明云、陈贞慧(女)、尚明珠(女)、彭义祥、彭国保为委员。选举张好生为和平区人民政府区长，刘福

生、郭孝田、黄东生、潘兆鹿为副区长。选举刘震远为和平区人民法院院长，刘尚志为和平区人民检察

院检察长。

第二次会议1985年3月27～29日召开。会议审议通过《区人民政府工作报告》、《区人大常委

会工作报告》、《区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区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会议提出1985年是开始全面改革

的第一年，是全面完成“六五”计划和为“七五”做好准备的一年，全区要以《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

革的决定》为指导，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改革，提高城市功能，大力搞好城市建设和管理，积极

发展以社会服务为重点的第三产业，努力组织好人民生活。会议补选倪志福为天津市第十届人民代

表大会代表。

第三次会议1986年4月15～17日召开。会议审议通过《区人民政府工作报告》、《区人大常委

会工作报告》、《区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区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会议要求1986年要进一步巩固和

发展大好形势，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搞好改革、开放，搞好城市建设和管理，认真组织好人民

生活。区人大常委会向大会报告了在二次会议闭会期间接受了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林涛、刘振华辞

职的申请，报请大会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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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区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一次会议 1987年2月16～19日召开。会议代表281人。会议审议通过《区人民政府工作报

告》、《区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区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区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会议提出认真坚

持四项基本原则，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改革为动力，坚持两个文明

一起抓。在发展经济，搞好城市建设和管理，组织人民生活等方面都要做出新贡献。会议通过了《关

于区人民代表联系选民暂行办法》。会议选举张文军为和平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于潮、尤伟仁、张素

(女)、祝汝方(女)为副主任，马万里、马洁泉、王希平(女)、田仰曾、刘任堂、刘松庵、刘崇秀、伉铁侠、陈

贞慧(女)、张希贤、闵宪宏、尚明珠(女)为委员。选举张好生为和平区人民政府区长，刘福生、陈英、郭

孝田、黄东生、潘兆鹿为副区长。选举刘震远为和平区人民法院院长，刘尚志为和平区人民检察院检

察长。

第二次会议 1988年3月1～5日召开。会议审议通过《区人民政府工作报告》、《区人大常委会

工作报告》、《区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区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会议提出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

段的基本路线，以改革统揽全局，坚持稳定的方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搞好城市建设和管理，精心安

排好人民生活，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巩固和发展全区的大好形势。会议作出《关于依法治区的决议》。

选举出席天津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62名。

第三次会议 1989年3月21～25日召开。会议审议通过《区人民政府工作报告》、《区人大常委

会工作报告》、《区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区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和《关于和平区1988年财政预算执

行情况和1989年财政预算草案的报告》。会议提出中心任务是稳定物价，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

序，全面深化改革，坚定地依靠全区人民，巩固和发展全区的大好形势。

和平区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一次会议1990年2月26日～3月2日召开。会议代表281人。会议审议通过《区人民政府

工作报告》、《区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区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区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和《1989年

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1990年财政预算草案的报告》。会议提出认真客观地分析形势，把工作基点放

在调动积极因素，转化不利因素和战胜各种困难上。一切工作都着眼于稳定，在稳定的前提下积极推

进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保持经济的适度增长，尽力为人民办实事和促进各项事业的健康发展。会议

选举潘兆鹿为和平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洪路、尤伟仁、李志平、祝汝方(女)、高福珩为副主任。马万

里、王秀兰(女)、边克敏(女)、李敏龙、闵宪宏、张希贤、郑庆澜、赵之滏、顾乃鸣、高永庆、霍忠为委员。

选举刘福生为和平区人民政府区长，李润兰(女)、陈文元、陈英、黄东生、黄桂银、蒋继盛为副区长。选

举刘震远为和平区人民法院院长，刘尚志为和平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第二次会议1991年3月19～23日召开。会议审议通过《区人民政府工作报告》、《区人大常委

会工作报告》、《区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区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和《1990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

1991年财政预算草案的报告》。会议指出，1991年是“八五”计划第一年，在新的一年里要继续维护稳

定局面，集中精力抓好经济工作，充分发挥城市的综合管理与服务功能，促进全区各项事业的更大发

展。会议通过了《天津市和平区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关于在全区深入开展“增产节约、增收节

支”运动的决议》和《关于在全区继续深入开展“拥军优属、拥政爱民”活动的决议》。

第三次会议11991年8月30～31日召开。出席代表298人。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天津市和平区

经济和社会发展三年规划纲要的说明》、《天津市和平区199l～1993年经济和社会发展三年规划纲

要》。会议提出199l～1993年全区要达到的基本日标是：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深化改革，理顺关系，

使全区销售服务收入和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7％左右，利润增长3％左右。通过深入开展思想道德教

育、民主法制教育和科学文化教育，使全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协调发展，为实现到本世纪末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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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销售服务收入和工业总产值比1980年翻两番的奋斗目标奠定基础。

第四次会议1992年2月26～29日召开。出席代表278人。会议审议通过《区政府工作报告》、

《区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区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区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和((1991年财政预算执

行情况和1992年财政预算草案的报告》，并作出了相应的决议。

和平区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一次会议1993年2月26日一3月3日召开。会议代表281人。会议审议通过《和平区人民

政府工作报告》、《和平区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和平区1992年区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1993年财政

预算草案的报告》、《和平区法院工作报告》、《和平区检察院工作报告》。会议确定的中心任务是：加快

改革开放步伐，全面实施加快发展战略，即：加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加

快科技兴区，加快外向型经济发展，加快基础设施建设，从而使速度与效益有一个显著提高；以房地产

开发为龙头，继续搞好城市建设和管理；不断拓宽密切联系群众的渠道，尽心竭力为人民办实事，全心

全意为人民服务；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促进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取得1993年各项工作的新胜

利。会议选举李永恒为和平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尤伟仁、闵宪宏、祝汝方(女)、贾汉松、黄桂银为副主

任，马万里、王秀兰(女)、白德生、边克敏(女)、刘肇芳、李敏龙、张连德、陈秉让、陈勤远、宗慕渝、程汝

水、路艳青(女)、霍忠为委员。选举陈英为和平区人民政府区长，冯玉明、李润兰(女)、欧成中、庞其

忠、蒋继盛、樊本璋为副区长。选举翟西林为和平区人民法院院长，李新民为和平区人民检察院检察

长。

第二次会议1993年4月27。28日召开。出席代表280人。会议选举和平区出席天津市第十

二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60名。

第三次会议1994年2月21～24日召开。会议审议通过《和平区人民政府工作报告》、《关于和

平区围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年规划纲要的说明》，审存和批准《区财政预决算报告》，审议通过《区人

大常委会工作报告》、《区人民法院丁作报告》和《区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会议提出要继续抓好两个

文明建设，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深化依法治区，进一步搞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继续保持全区

的稳定，全面完成各项任务，为加快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步伐而努力奋斗。会议通过《关于在全区国

家机关实行部门执法责任制，推进依法治区深入开展》的决议。

第四次会议1995年2月10～13日召开。会议审议通过《和平区人民政府工作报告》，审查批准

《财政预决算报告》，审议通过《区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区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和《区人民检察院工

作报告》，并作出相应的决议。

第五次会议1996年1月24—27日召开。会议审议通过《和平区人民政府工作报告》，审查和批

准《和平区1995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1996年财政预算草案的报告》，审议通过了《和平区人大常委

会工作报告》、《区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区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并作出相应的决议。

第六次会议1997年1月22～25日召开。会议审议通过《和平区人民政府工作报告》、《和平区

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和平区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和平区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审查和批准《和

平区1996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1997年财政预算草案的报告》，并作出相应的决议。

和平区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一次会议1998年1月9。14日召开。出席代表197人。会议审议通过《和平区人民政府工

作报告》、《和平区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和平区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和平区人民检察院工作报

告》。审议批准《和平区1997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1998年财政预算草案的报告》。会议提出：高举

xlS／J,平理论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五大和区第七次党代会提出的各项奋

斗目标，加速实施“三三三”发展战略，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以改革为动力，继续推进经济体制和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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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确保翻番目标的实现和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搞好城市建设和管理，精

心安排好群众生活，突出和平特色，维护社会稳定，促进两个文明建设同步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繁

荣和平、服务天津，带领全区人民向21世纪奋勇前进。会议选举冯玉明为和平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黄

桂银、闵宪宏、吴精伦、李金深、李敏龙为副主任，王金奎、王湘琳(女)、毕志明(女)、乔增表、刘缜(女)、

李重庆、李桂环(女)、陈勤远、岳增世、周启宇、宗慕渝、赵麟祥、高宝环、韩书豪、董庆生、路艳青(女)、

魏洪枢为委员。选举刘琨为和平区人民政府区长，李润兰(女)、庞其忠、樊本璋、欧成中、张津华、孙玉

萍(女)为副区长。选举翟西林为和平区人民法院院长，李新民为和平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第二次会议 1998年3月26～27日召开。出席代表185人。会议选举和平区出席天津市第十

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51人。

第三次会议1999年1月20．22日召开。出席代表188人。会议审议并通过《和平区人民政府

工作报告》、《和平区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和平区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和平区人民检察院工作报

告》。审议批准《和平区1998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1999年财政预算草案的报告》。会议提出1999

年是连接两个世纪的一年，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50周年，迎接澳门回归祖国，带着改革开放的

成果跨人新世纪。主要任务是实施“一二六六”工程。即：坚持发展区域经济一个中心；强化国内生产

总值和税收两项指标；突出以经济发展强势区为目标，加快区域经济发展；以搞活国有企业为目标，加

快各项改革的步伐；以提高区域市容环境整体质量为目标，加快城市建设和管理；以加强社区精神文

明建设和组织好人民生活为目标，加强街政工作；以优化经济发展环境为目标，提高服务质量和效率；

以提供坚实的政治保证为目标，加强党的建设和民主法制建设等6项任务；树立经济发展、城市建设、

市容管理、市场建设、优质服务、队伍建设六个新形象。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在党的十五大精神

和市委七届二次全体会议精神的指导下，统一思想、抓住机遇、知难而进、团结一致、艰苦奋斗，以更加

振奋的精神开创新局面，夺取新胜利，迎接新世纪。

第四次会议2000年1月18—21日召开。会议审议并通过《和平区人民政府工作报告》、《和平

区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和平区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和平区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审议批准《和

平区1999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2000年财政预算草案的报告》，并作出相应的决议。会议选举李润

兰为和平区人民政府区长；李杰为和平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第二节 和平区人大常务委员会

1980年5月，和平区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区人大常委会，在区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

间，行使区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至1998年1月，选举产生了八至十三届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区人大常委会初期设办公室，后增设调研室。1998年，机关设办公室、调研室、代表联络室、财经

城建工作委员会、内务司法工作委员会、教科文卫工作委员会。

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区人大常委会主要职权是：

监督权

通过召开常委会议和主任会议，听取区政府、法院和检察院工作汇报，并提出审议意见，同时对被

任命人员政绩进行考核。1981年3月，区第八届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实行区人民

代表监督检查物价的暂行规定》；1990年8月，区第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办理人

民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的暂行办法》；1991年4月，区第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通过《对“一

府两院”实施监督的暂行办法》；1994年11月，区第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加
．-——— 5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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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对法律、法规实施情况检查监督的意见》；1995年3月，区第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

《区人民政府，区人民法院、区人民检察院应提请审议决定“重大事项”和应报告的“重要事项”的暂行

规定》。2001年4月，区第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对此规定进行了修改。

任免权

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区人大常委会依法讨论、决定区长代理人选；副区长的任免；政府所属

委、办、局正职人员；区法院副院长、庭长、副庭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和区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

委员、检察员的任免事项。1980—2000年，区人大常委会依法任免区级国家机关工作人员691人。其

中：区人大常委会任职32人，免职10人；区政府任职276人，免职57人，撤销职务1人，辞职3人；区

法院任职165人，免职28人；区检察院任职120人、免职7人、辞职1人。

1990年8月，和平区第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人事任免暂行办法》，并于

1994年11月29日，区第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第一次修正；1991年12月，区第十一届人大

常委会主任会议通过了《关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任命前进行法律知识考核实施意见(试行)》；区第十

三届人大常委会制定了人大常委会主任、副主任与被任命人员谈话制度；坚持评选表彰“十佳公仆”与

监督任免干部相结合制度。

表13—1—1 和平区第八至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正、副主任名表

届次 主任 任职时间 副主任 任职时间

刘振华 1980—05—1984—04

刘华 1980—05一1984—04
张文军 1980—05—1984—04

第八届 李兆先 1980—05—1983—09
相文泉 1980—05—1984—04

周友光 1980—05—1984—04

祝汝方 1980—05一1984—04

尤伟仁 1984—04—1986一10
刘振华 1984一04—1987—02

林涛 1984一04一1987—02
第九届 安宁 1984—04—1987—02

张素 1984—04—1985—05
张文军 1984—04—1987—02
祝汝方 1984—04一1987—02

于潮 1987—02—1990一02

尤伟仁 1987—02一1990一02
第十届 张文军 1987—02—1990—02

张素 1987—02—1990—02

祝汝方 1987—02一1990—02

王洪路 1990—02—1993一吆
尤伟仁 1990—02一1993—02

第十一届 潘兆鹿 1990—02～1993—02 李志乎 1990—02一1993—02

祝汝方 1990一02一1993—02

高福珩 1990一02一1993—02

尤伟仁 1993—02—1998一01

闵宪宏 1993—02—1998一01

第十二届 李永恒 1993—0Q一1998一01 祝汝方 1993—02～1998一01

贾汉松 1993—02—1998一Ol

黄桂银 1993—02一1998一Ol

李金深 1998—0l～

李敏龙 1998—01～

第十三届 冯玉明 1钙喀一Ol 吴精伦 1998—01～

闵宪宏 1998—01～

黄桂银 1998—0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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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权

区人大常委会对各项工作中重大事项进行讨论和决定 1980～20(K)‘州一人人常委会I_f全区重要

工作做出决议、决定的柯：关于制定《和平区街规民约的决议》、’火j—r力九计竹水侏水的决定》，《关

于义务植树和爱护树木的决定》、《关于认真学习，大儿推广嗽江路、必安路诺比K-。：【C』0建文Ⅲj街经

验的决议》、《关于在会IX_JJI]强法制胄传教育l：作的决议》、l／天n壁 步肝鹏伞[t义务机斜、建没好㈦

林绿化的决议》、∥关于和平区积极开展庆祝笫一个教师竹活动的决议》，《父j‘加曲川iI㈨Z督工作的决

议》、《关于加强审计监督_[作促进烈增双节运动深人外胜的决fJ．J／．。天]二州整核被199{1年商委系统

和街道集体经济il-￡rl指标的决定》、《关于认真贸施_11FI式依法清Ⅸ』j：q-姚划的决议十、／e兑j：和平区社

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五年规划的决议》．《天于在争Ⅸ范[I-；1内裣夼实施“r}r华人【t』E平¨Iq食·I^IZ乍法

(试行)”情况的决定》、《关于认真实施女1女权益保障法．切实维护Ⅱ1女台法收旋的决议》．”天j二)】lI灶肘

预算执行情况监督的暂行办法》．《失于继续开磋法律宦{々敦fi深八依法治陇的决i&．e／、”关于改置I．作

委员会的决定》、《关于捌整街道代表组的决定》、!咒】：_卜rK八，：代表J豆鹏政务躲懵^j[作实施办法

的决定》和《关于连续两届与选“r佳公仆”援予荣臀称呼的决定／／

第三节 代表选举

1953年1月13日，小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关

大会的决议》，同年3』|颁布”叶1华人民兵和日选举法∥

1953年底，和平Ⅸ第一届人民代表

大会代表的选举工作开始。_牟=区带记人

口239935人，选民159177人，150830名

选民参加丁选举．投票率达到94．255；-

经人LJ捌在．选民登记、艇酿候选人和投

票选举，1954年1月30日完成普选．选

出区人民代表162人：

1956年7月．和平区第一二J【g人民代

表大会选举工作开始。全区常任人[_I

237022人．选民148023人，划分为6个选

区，选民小组6500个参加投票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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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7．22％o

1963年4月，和平区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工作开始。全区参选人数278253人，参选

比率达到99．92％。经内部准备、选民登记、选民资格审查、酝酿候选人、投票选举等步骤，于5月20

日结束。选出区人民代表345名，其中妇女代表104人、少数民族代表21人。代表中有市级劳模25

人，区系统和单位先进人物11人。

1965年10月，和平区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工作开始，11月17日结束。全区选民

278964人，278730人参加投票，参选比率达到99．920k。345名区人民代表当选。

1979年底至1980年3月中旬，进行和平区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工作。全区选举人口

432101人，选民318802人，参选率99．720k，有效票率99．28％。选出区人民代表349人，其中妇女代

表96名，占27．43％。

1984年1月，和平区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工作全面展开，至4月18日全部结束。选

举人口454027人，选民337762人。选举出区人民代表320名，其中中共和平区委和各民主党派、各人

民团体联合推荐的48名代表候选人全部当选。在当选的区人民代表中有上届代表91名，新当选代

表占三分之二，女性代表81名，占25．31％。与上届相比，代表的代表性更广泛，年龄有所降低，文化

程度较上届提高。代表中有不少专门技术人才，人民代表的构成趋向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
一 1986年10月，和平区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工作展开，12月29 Et完成。根据选举法

规定成立了和平区选举委员会。全区参加投票的选民327340人，参选率为96．3％。选出区人民代表

281名，其中区各党派、人民团体联合提名的42名代表候选人全部当选。妇女代表80名，占28．50k。

代表中有51％连选连任。

1989年10月，和平区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工作开始。12月28 13结束。全区有常

住人口445872人，选民331030人，参加投票的选民318704人，参选率为95．12％。选举区人民代表

281名，其中区各党派、各团体联合提名的42名代表候选人全部当选。女性代表82名，占代表总数的

29．18％。

1992年10月，和平区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工作展开，12月20日为全市统一选举

日。全区登记选民325731人，参加投票308775人，参选率为94．8％，12月24日结束。选举产生了

281名区人民代表。其中妇女代表79名，占28．10k；中共党员代表174名，占61．920k；民主党派代表

19名，占6．76％。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代表157名，占56％。汉族代表269名，占95。7％；少数民族

代表12名，占4．30k。工人代表80名，占28．5％；干部代表90名，占320k，知识分子代表67名，占

24％。代表平均年龄50．3岁，比上届下降1．7岁。

1997年12月，和平区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开始。12月20日为全区统一选举日。全区选

举人口382446人，选民人数285967人，参加投票选民273618人，占全区选民总数的95．68％。当选的

214名区人民代表中，中共党员代表138名，占64．48％；民主党派代表24名，占11．210k；无党派人士

代表1名，占0．50k；群众代表51名，占23．80k。

第四节 代表活动

人大代表活动是人大工作的主体，代表大会期间参与各项议程的审议，闭会期间依照法律、法规

对“一府两院”各项工作的执行情况进行考察、视察、检查和专题调研，并依法提出建议、批评和意见，

对重要问题形成议案或调研报告，提交常务委员会或代表大会审议，实施法律监督。人大常委会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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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人大代表臌行职责的能力．遁时举办法律、法觇辨曦，组织代丧的学习和培圳．．|f：展人大代表工作

经验交流活动 加慢x,V代表法∥的学爿、。赢f々 Ⅸ人大常委会制定r《区人大代表联系选民暂行办

法》、《人民代表持证视察，检查j：作的意址∥、9灭于实行K人睢代丧雌错榆夼物价的暂行规定》颁发

人民代表工作检矗征 制定r《组织和支持区人大代表开展活动暂行办法∥、∥关于保障区人大代表执

行代表职务的L作时M的通知》IK人火常委全没≯周六接待代表的制度，为代表履行职责提供保

障 发挥代丧密切联系选民的桥梁纽带作j{j．r解K情、反映le意 t链持人大代表经常性活动!j人大

常委会彳亍使职权桕结合，常委全支持代表依法履{j职责，组织代表周绕常委会议题和每个时期的中心

任务和人民群众火心的问题，开展视察、专题调查、检查i选派人大代丧手Ij任政务、司法监督员，参加

政务监督组的人大代丧已连续10年主持了区“r佳公仆”的评选活动，邀请有关代表列席人大常委

会议，聘请r 28名人人代表为人大信息员 截至2000年．人大代表x1『财贸、城市建设、房屋改造、重

点[程、文化、教育、卫生及政法等598项工作进行视察、调谯和检蠢达9550人次：人民代表大会期

间组织代表审议各项工作．并通过对话、座谈，倾听代表的建议、批评和意见，使各项决策更加民主化、

科学化、法律化

1953—2000年，和平区f{，F人民代表

大会41次，代表人民彳了使管理吲家事务的

职权根据各个时期中心工作组织r各种

类型的座谈会，I-『l再会，邀请人大代表评议

政府工作、献计献策，人大代丧的监督作用

得到了进·步发挥，人大常委仑的监舒作

用得剑加强组织市、区阴缀人大代袤愉

查评议检察院钉．ji经济犯罪情况及l：商局

对集贸市场管理L作：f"FⅨ人大代表参

加振必p(街经济研讨全，振必老‘#号商、№

研讨会：参加驻Ⅸ市届单垃知名自：、Jp家1_=_f

开的人大代表座谈会．为振兴和平经济II{

谋划策侄南市地区改造恩谈会上代表仃】 l刳1 3一l_2区城建系娩聘请社台监督flj

提出“r-7r筹资槊道．改造·j开发Jf二举．j_f{商0I资，联合开发，』I同受益”的建议被区政府采纳：根据担

任区政府政务监督员的14位人大代丧的建议，I墨人大常委会审议决定，肘连续i届“{选为区“十佳公

仆”者，授予“人民好公仆”荣学称号．1999午．区第卜二届人大常委会笫t‘fi次会议’}f议决定修政为

连续两届1992～2000年，秆25人获得“人民好公仆”荣誉称号。

区人大代丧依据《巾华人民共和嘣宪法≯和《代表法》峨f-的职权．腔行义务，在人民代表大会召开

及闭会期间，以L1头．}5面等形式,ql爰政府各方面]：{1；提Ⅲ建}义、批评和意见，参1j陶家事务，监督政

府工作

区人大常委会加强对代丧建议、批烨和意见的督办]：作，并采取仃教措施．}f{．动×·ff℃丧所提建议，

批评和意见的办理工作，将办理代表建议，批评和意处_J：作列入常委全议1F议汉题，何年郜听取政府

对办理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工作情况fl：报；制定T<,21、理人大代表建议，批评和意处半!『行办法》；成立

了闭会期间办理工作推动封l；组织代丧对办理落实情}兑进行枪书验收；"塍问卷酬书．加强对霞点件．

不满意件的督办，推动了一屿久拖不决问题的解决。红每年人代会期问组织“一府阿院”有关部『1为

代表提供咨询服务，现场解决代表提m的H题，使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得到落实截至20(0)年．区

人大常委会督办代表提出建c义．批评和意见10577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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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人民政府

1949年1月10日，中共天津市委在河北省霸县胜芳镇组建了天津市第一区、第十区人民政府。

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同日，一区区委书记谷小波、十区区委书记于文分别率领一批干部入城

建立区委、区政府。

1949年1月16日凌晨3时，按照中共天津市委和军管会提出的“各按系统、自上而下、原封不动、

先接后管”的接管方针，一区区委接管了国民党一区区公所及警察一分局、十二分局；十区区委接管了

国民党十区区公所、警察十分局及所属的第二分驻所。同日，一区区政府在辽宁路3号设立机关，陆

续接管39个保公所，分7个工作组深入各保开展工作；十区区政府在成都道175号设立机关，陆续接

管14个保公所，分4个工作组深入各保开展工作。一区的面积为3．875平方公里，居民35927户、

161013人，入城的干部和地下党员共114名；十区的面积为3．907平方公里，居民19445户、96569人，

入城的干部和地下党员、地下关系70多人。

1月中旬，一区、十区分别建立国民党军散兵、伤俘收容所。3月，一区人民政府迁至赤峰道114

号。6月16日，区政府改为区公所，为市政府派出机关，取消街政府。街干部分配到各公安派出所工

作，实行警政合一体制。同日，市人民政府决定，周浩然为一区区长，张敏之为十区区长。

1952年10月，调整行政区划，原一区改为新一区，十区改为』l=区，I：；(公所改为区人民政府，新一区

区长傅文坛，五区区长土郁文。同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暂行组织条例》，建立一区人民

法院，为区政府所属的工作部门。一区政府机关迁至哈密道53号。1 1月，五区人民法院正式建立。

1953年10月，一区建立粮食临时办公室，由区委书记兼主任，并抽调120人负责日常工作，开展

全面的粮食计划供应。

1955年3月，区人民政府改称区人民委员会。

1956年1月，天津市人民委员会发出《关于全市一至八区改按地名称呼的通知》，一区改名和平

区，五区改名新华区。

1958年10月，天津市调整行政区划，新华区全部并入和平区，新华区人民委员会随即撤销。

1966年8月下旬至1968年1月“文化大革命”期间，和平区改名战斗区。

1967年1月，战斗区各级党政组织普遍受到冲击，被“造反派”非法夺权，主要领导干部被揪斗、

大批干部被迫停止工作。区委、区人委及所属各级党政组织和机关陷于瘫痪或半瘫痪状态，社会秩序

出现严重的混乱局面。9月，成立了以军代表为主的战斗区革委会筹备小组。

1968年1月，根据市革委会决定，战斗区的名称不再使用，仍称和平区。1月26日，和平区革命

委员会成立，实行军队代表、群众代表为主，地方干部参加的“三结合”领导小组，取代了原区委、区人

委，实行“一元化”领导，负责全区的党、政、财、文等各项工作。1980年5月，和平区第八届人民代表

大会第一次会议决定撤销区革命委员会，恢复区人民政府。至2000年，共产生13届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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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篇政权政协

第一节 机构设置

1949年1月天津解放初期，第一、十区政府设秘书及民政、调解、经济、文教、户政5个股。1949

年6月，区人民政府改为区公所，股、室撤销。区公所设区长1名，秘书1名，助理员2名，一般干部3

名，共7人。

1950年初，根据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区公所任务与机构的决定》，区公所的权限扩大，多数股恢

复，以后又改建为科。同年11月，设立办公室、社会科、文教科、总务科、房屋科、调解科，合作科及卫

生股。

1951年5月，卫生股改为卫生科。7月，撤销调解科。

1952年10月，撤销第一、五区区公所，建立第一、五区人民政府。之后，根据市人民政府颁布的

《区人民政府办事细则》对工作机构进行了调整、充实。将总务科改为财务科，社会科改为民政科，设

立了人事室、劳动科、建设科。先后撤销了房屋科、合伍科。

1953年建立粮食科。 ，

1955年3月，第一、五区人民政府分别改称第一、五区人民委员会。

1956年1月，第一区人民委员会改称和平区人民委员会，第五区人民委员会改称新华区人民委

员会。3月，和平区成立第二办公室。4月，新华区成立第二办公室。后撤销文教科，设立文化科并筹

建教育局，3月，设立第二办公室。

1958年初，撤销第二办公室，设立财粮贸办公室、监察室及体育运动委员会。10月，调整行政区

划，和平、新华两区合并。11月，和平区人民委员会增设了公用交通科、经济计划委员会、科学技术委

员会。原卫生科、财务科、建设科撤销后分别扩建为局。

1959年5月，撤销经济计划委员会，设立工业办公室和统计科；7月，撤销监察室，设立市场物价

委员会；8月，将交通科撤销后扩建为局。

1960年11月，撤销粮食科，成立粮食局。

1961年，区政府对所属机构进行了调整、精简，撤销市场物价委员会，设立财政贸易委员会。

1962年，撤销财政局、建设局、交通运输局。恢复了财政科、建设科、交通运输科。撤销统计科，

工作交区人民委员会办公室。

1963年，撤销科学技术委员会，体育运动委员会，其任务仍由市科委、市体委承担。同时，设立区

计划生育委员会。

1964年，设立安置办公室，撤销财政科。1965年，先后撤销了财政贸易委员会、交通运输科。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前，区人民委员会设办公室、人事室、民政科、劳动科、文化科、建设科、

计划生育办公室、安置办公室共8个科室。

1966年6月15日，和平区成立工业局，为区政府管理工业的职能部门，业务上受市第二轻工业局

领导。

1966年5月～1968年1月“文化大革命”时期，区人民委员会所属的8个科室及7个下属局受到

冲击，但各机构未宣布撤销，其领导人职务亦未免除。

1968年1月，和平区革命委员会成立(党政合一)，先后设立政治部、办事组、人保组、行政管理

组、财税组、供给服务组、文教组、工业生产指挥组，取代了原中共和平区委、区人民委员会的全部工作

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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